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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1444.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成立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的通知

（保监发〔2007〕62号）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 近年来，我

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顺应国际

发展趋势、符合中国国情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已初步建

立，偿付能力评估的科学性和偿付能力监管的效力得到了很

大提高。为了进一步增强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制定的科学性、

公开性和民主性，我会决定成立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

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委员会的职责 委员会是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

的专业技术咨询机构，其职责是对我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研

究制定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提供咨询和论证。所谓重大技

术问题，包括： （一）我国偿付能力监管模式的转变； （二

）我国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体系的总体框架； （三）我会制定

和发布的偿付能力监管部门规章和重要的规范性文件。 二、

委员会的构成 委员会由以下几方面人士构成： （一）保监会

偿付能力监管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二）保险机构的有关专

家； （三）学术研究机构的有关专家； （四）国际著名咨询

机构的有关专家。 委员会设主任1名，由保监会会领导担任

；设秘书长1名，由保监会财务会计部负责人担任。 委员会

的委员应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代表性。经研究，



已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见附件）。 三、委员的任期 

委员会的委员由保监会聘任，每届委员任期两年。保监会会

外委员最多可连任两届，保监会会内委员无连任限制。 保监

会会外委员，除特殊情况外，其委员任职一般不随工作岗位

变化而终止。保监会会内委员，调离本部门时，其委员任职

自动终止，由原所在部门推荐新的委员人选报委员会主任批

准后接任。 第一届委员任期为2007年8月1日至2009年8月1日

。 四、委员会的工作机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